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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安科生物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第 1 期员工持股计划出售股份预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5年6月安徽安科生物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

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安徽安科生物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员工持股计划（草案）（非

公开发行方式认购）>及其摘要的议案》，该议案内容于2019年11月9日经过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安徽安科生物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江苏

苏豪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

许可[2015]2468号）的文件核准。根据该核准文件公司设立了：安徽安科生物工

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1期员工持股计划（以下简称“第1期员工持股计划”），

相关公告的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

露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

意见》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20号：员工持股计划》

相关要求，现将公司第1期员工持股计划的情况公告如下： 

一、第1期员工持股计划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安徽安科生物工程（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向江苏苏豪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468号），公司于2015年12月向江苏苏豪国际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等对象发行股份购买了上海苏豪逸明制药有限公司100%股权，同时公

司设立第1期员工持股计划参与了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的认购。 

公司第1期员工持股计划设立时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01,250,000元，全部认购



了上述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份8,487,007股。第1期员工持股计划设立时具体情

况如下： 

设立资金规模及资金来源：第1期员工持股计划设立时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01,250,000元，资金来源为本员工持股计划的持有人的薪酬等合法所得。 

资金用途：公司向员工持股计划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仅限于公司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中的现金支付。 

参与员工数量：487人； 

参与募集配套资金发行价格：11.93元/股； 

获得发行股份数量：8,487,007股； 

上市日期：2016年1月7日； 

上市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锁定期：自上市日起36个月； 

存续期：自上市日起60个月； 

限售股解锁上市流通日：2019年1月24日。 

具体内容详见以下公告： 

公告编号 临时公告名称 临时公告披露日期 

 安科生物：2015年度员工持股计划（草案）（非公开发

行方式认购） 
2015 年 06 月 09 日 

 安科生物：2015年度员工持股计划管理细则 2015 年 06 月 09 日 

2015-079 
安科生物：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

核准批复的公告 
2015 年 11 月 10 日 

 
安科生物：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稿） 
2015 年 11 月 10 日 

2016-001 
安科生物：关于第1期员工持股计划（认购非公开发行股

票方式）相关情况说明的公告 
2016 年 01 月 04 日 

 安科生物：第1期员工持股计划之持有人名单及认购份额

（2015年12月） 
2016 年 01 月 04 日 

 安科生物：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报告书 
2016 年 01 月 04 日 

 安科生物：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元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2016 年 01 月 04 日 

 安科生物：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实施情况之法律意见书 
2016 年 01 月 04 日 

2019-003 安科生物：关于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2019 年 01 月 21 日 



2016 年 4 月，公司实施了每 10 股转增 3 股派 1.5 元（含税）人民币现金的

2015 年度利润分派方案，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第 1 期员工持股计划总数量由

8,487,007 股变更为 11,033,10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08%。 

2017 年 5 月，公司实施了每 10 股转增 3 股派 1.5 元（含税）人民币现金的

2016 年度利润分派方案，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第 1 期员工持股计划总数量由

11,033,109 股变更为 14,343,04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01%。 

2018年5月，公司实施了每10股转增4股派1.5元（含税）人民币现金的2017

年度利润分派方案，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第1期员工持股计划总数量由

14,343,042股变更为20,080,25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01%。 

2019年1月，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关于

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2019年3月28日，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发行52,953,416股，公司总股

本变更为1,050,319,818股，第1期员工持股计划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变更为

1.91%。 

二、第1期员工持股计划股份出售计划 

根据《安科生物：2015年度员工持股计划管理细则》第十四条规定：标的股

票锁定期届满后的存续期内，管理委员会陆续变现员工持股计划资产，并按持有

人所持份额的比例，分配给持有人。因此，经公司第1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

会同意，决定自本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出售该次员工持股计划

所持有的公司股票。 

（一）本次出售计划相关内容 

1、出售原因：公司第1期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届满，已上市流通；第1期员

工持股计划参与人最初为借款认购，存在变现需求。 

2、股份来源：第1期员工持股计划股份来源为公司向江苏苏豪国际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非公开发行股份。 

3、第1期员工持股计划参与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符合条件

的其他员工。 

4、出售数量及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股东名

称 
职务 

直接和间接

持股数量 

拟出售持股计

划中股份数量 

出售股份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宋礼华 董事长、总经理 287,106,726 8,530,630 0.81 

宋礼名 副董事长 75,646,334 1,999,270 0.19 

范清林 董事 4,858,962 123,032 0.012 

宋社吾 副总经理 3,619,596 246,064 0.024 

姚建平 
董事会秘书、副

总经理 
5,410,269 

246,064 0.024 

盛海 副总经理 2,549,337 246,064 0.024 

严新文 副总经理 2,178,376 246,064 0.024 

汪永斌 财务总监 711,131 246,064 0.024 

杜贤宇 监事 664,730 246,064 0.024 

张来祥 监事 3,952,228 246,064 0.024 

其他员工  7,704,879 0.73 

合计 386,697,689 20,080,259 1.91 

注：根据公司对第 1 期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内权益处置事宜实施自律管理

要求，汪永斌、杜贤宇在任职期间通过员工持股计划、集中竞价交易及其他方式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25%，故汪永斌 2019 年度通

过员工持股计划售出的股份不超过 177,782 股，杜贤宇 2019 年度通过员工持股

计划售出的股份不超过 166,182 股。 

5、出售方式：大宗交易、集中竞价交易、协议转让方式。 

6、出售期间：自本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 

7、价格区间：根据市场价格确定。 

（二）第 1 期员工持股计划及相关股东承诺与履行情况 

1、第 1 期员工持股计划股份限售承诺 

第 1 期员工持股计划认购的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全部股票自股份上市之日

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2、第 1 期员工持股计划参与人首次公开发行及上市时股份限售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宋礼华先生、宋礼名先生，其他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三十六个月锁定期满后，在

任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公司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

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2012 年 9

月 26 日，上述承诺人承诺在限售股解禁后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前不减持所持安

科生物的股份。 

3、其他关于股份限售的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宋礼华先生、宋礼名先生，其他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承诺：自 2015 年 7 月 8 日起六个月内不减持其所持本公司股份，以

实际行动维护市场稳定。 

4、截至本公告日，上述承诺人均已履行完毕以上承诺，未出现违反承诺的

情况。 

三、相关提示 

1、在按照上述计划出售公司第1期员工持股计划股份期间，公司将严格遵守

《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及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

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规章制度的要求，并依据计划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

露义务。 

2、公司第1期员工持股计划持股对象中包含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但

本次出售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亦不会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

和持续经营。 

公司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出售，将严格遵守市场交易规则，遵守中国证监会、

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信息敏感期不得买卖股票的规定。 

四、备查文件 

1、第 1 期员工持股计划关于出售计划的书面文件。 

特此公告。 

 

 



安徽安科生物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9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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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第1期员工持股计划设立时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01,250,000元，全部认购了上述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份8,487,007股。第1期员工持股计划设立时具体情况如下：
	设立资金规模及资金来源：第1期员工持股计划设立时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01,250,000元，资金来源为本员工持股计划的持有人的薪酬等合法所得。
	资金用途：公司向员工持股计划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仅限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中的现金支付。
	参与员工数量：487人；
	参与募集配套资金发行价格：11.93元/股；
	获得发行股份数量：8,487,007股；
	上市日期：2016年1月7日；
	上市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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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3月28日，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发行52,953,416股，公司总股本变更为1,050,319,818股，第1期员工持股计划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变更为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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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第1期员工持股计划持股对象中包含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但本次出售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亦不会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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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备查文件

